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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云府行复〔2023〕1146号

申请人：某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棠景南街 21号。

法定代表人：邓文，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9月 7日作出的穗云市监处

罚〔2023〕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穗云市监处罚〔2023〕XXX 号《行政

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依法免予处罚。

申请人称：

被申请人对于申请人委托广州市某日化有限公司生产的某

小苏打牙膏（口气清新）（批号：XXX）销售时间为 2020年 7

月 15 日至 7 月 21 日。2022 年 7 月和 8 月申请人委托广州市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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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化有限公司生产某小苏打珍珠牙膏（批号：XXX）和某双重

净白小苏打牙膏（批号：XXX），委托生产后进行了销售。上

述两种委托的产品处罚时间均为 2023年 9月 7日。被申请人依

据《产品质量法》对于 2020年销售的产品进行了处罚；依据《化

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对于 2022年销售的产品进行了处罚。申请

人认为被申请人的处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实施行

政处罚，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但是，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法律、法规、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且

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2023

年 9月作出行政处罚时，《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已经修改，修

改后第七十七条规定：“牙膏参照本条例有关普通化妆品的规定

进行管理”。修改的第六十八条规定：“化妆品经营者履行了本

条例规定的进货查验记录等义务，有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

化妆品是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或者不符合化妆品注

册、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的，收缴其经营的不符合强制性国

家标准、技术规范或者不符合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

要求的化妆品，可以免除行政处罚”。该条处罚的规定相对于《产

品质量法》的相应处罚规定处罚较轻，应当适用《化妆品监督管

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免除行政处罚，被申请人适用《产品质量法》

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说，即便是按照《产品质量法》

规定处罚，按照该法第五十五条：“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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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

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申请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

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也应对申请人减轻处罚。

对于 2022年 7、8月份委托生产后销售的产品，虽然适用了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进行处罚，但是也是引用法条错误，根

据该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申请人已经履行了进货查验记录等义

务，申请人并不知道委托生产的化妆品是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

准，依法可以免除处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应当对申请人

免除行政处罚。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具有处理辖区内化妆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的法

定职责。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化妆品

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负责与化妆品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

《中共广州市白云区委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

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的通知》（云委〔2019〕48号）中对被申请人主要职责规

定：“负责辖区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经营和使用环节质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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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督管理。组织实施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经营和使用环节

监督检查和应急管理工作。负责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的管理

工作。负责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相关工作。组织指导药品、医

疗器械、化妆品抽检检验工作。”以及《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违

法案件查办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粤药监局执法〔2020〕35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处罚

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根据上述规定，因申请人某药业（广州）有限公司登记场所

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某村某岭某号，属于被申请人辖区内企业，故

被申请人具有查处涉案化妆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的法定职权。

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穗云市

监处罚〔2023〕XXX号）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自由裁量适当。

（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1、被申请人于 2022年 7月 19日收到省局转来交办线索，

线索称申请人委托某日化公司生产的某小苏打牙膏（口气清新）

净含量 100g（批号：XXX）经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检出

菌落总数超标，判定不合格，申请人涉嫌经营不符合技术规范的

牙膏产品的违法行为。

2、被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 5日至申请人经营场所开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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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并直接送达《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No：XXX），

由受委托人莱某悦现场配合检查，申请人提供了《营业执照》（副

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身

份证复印件等材料进行备查，现场检查并未发现该款产品，申请

人确认检验报告中被抽检的产品是其委托生产，申请人涉嫌经营

不符合技术规范的牙膏产品的违法行为。

3、被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 5日对申请人涉嫌经营不符合技

术规范的牙膏产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符合《市场监督管

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

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

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

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

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

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

定。

4、被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 5日现场检查时向申请人发出接

受询问调查的通知，作出《询问通知书》（穗云市监四队询字

〔2022〕XXX号），要求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 5日下午至被申

请人处接受询问调查，于 2022年 8月 5日依法对申请人进行询

问调查，询问中确认该款产品是由申请人进行委托生产，就涉案

某小苏打牙膏（口气清新）净含量 100g（批号：XXX）委托生

产情况、合同、收货日期、销售情况、加工费、留样情况、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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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项进行询问。

5、经查询，申请人于 2019年 7月 20日获得第 XXX号“某”

注册商标证，核定使用商品包括牙膏。

6、被申请人于 2022年 11月 1日决定延长案件办理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2 日，于 2022 年 11月 30 日再次决定延长案件办

理期限至 2023年 12月 3日，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一款“适用普通程序办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

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案情复杂或者其他原因，不能

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

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案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经延

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集体

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决定继续延期的，应当同时确定延长的

合理期限。”的规定。

7、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月 6日至申请人经营场所开展现场

检查并送达《广州市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报告书编号：XXX），

由受委托人莱某悦现场配合检查，申请人确认检验报告中被抽检

的产品是其委托生产。

8、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月 6日就申请人经营牙膏的有关情

况作出《询问通知书》（穗云市监四队询字〔2023〕XXX号），

并于 2023年 1月 7日直接送达给申请人，于 2023年 3月 9日依

法对申请人进行询问调查，询问中确认申请人该款产品是由其进

行委托生产，就涉案某小苏打珍珠牙膏（批号：XXX）委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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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情况、合同、收货日期、销售情况、加工费、留样情况、召回

等事项进行询问。

9、被申请人于 2023年 3月 30日至申请人经营场所开展现

场检查并送达《广东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No：XXX），

该报告显示申请人委托生产的某双重净白小苏打牙膏（批号：

XXX）经检测不合格，由受委托人莱某悦现场配合检查，申请

人确认检验报告中被抽检的产品是其委托生产，现场检查未发现

有该款产品。

10、被申请人于 2023年 3月 30日就申请人经营牙膏的有关

情况作出询问通知，作出《询问通知书》（穗云市监四队询字

〔2023〕XXX号），并于同日直接送达给申请人，于 2023年 4

月 7日依法对申请人进行询问调查，询问中确认申请人涉案产品

是由其进行委托生产，就涉案某双重净白小苏打牙膏（批号：

XXX）委托生产情况、合同、包材、收货日期、销售情况、加

工费、留样情况、召回等事项进行询问。

11、被申请人于 2023年 8月 10日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穗云市监听告〔2023〕XXX号），依法告知申请人被申

请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告知申请

人依法享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并于 2023

年 8月 20日将告知书直接送达给申请人，符合《市场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一款“拟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书面告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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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申请人依

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属于听证范围的，还

应当告知申请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的规定。

12、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亦未要求听

证。

13、被申请人于 2023年 9月 7日决定对申请人经营不符合

技术规范的牙膏违法行为作出处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穗

云市监处罚〔2023〕XXX号），于 2023 年 9月 12 日将决定书

直接送达给申请人，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六十四条“适用普通程序办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

作出处理决定。因案情复杂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

出处理决定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

日。案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

决定的，应当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

延期，决定继续延期的，应当同时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行政处罚决定书

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申请人；申请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

在七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

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申请人。”以及第八十五条“本法中“二日”

“三日”“五日”“七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

的规定。

（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

https://www.pkulaw.com/chl/d33df017c784876fbdfb.html?way=textS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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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准确，自由裁量适当。

1、违法事实

被申请人于 2022年 7月 19日收到省局转来交办线索，线索

称申请人委托某日化公司生产的某小苏打牙膏（口气清新）净含

量 100g（批号：XXX）经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检出菌落

总数超标，判定不合格，申请人涉嫌经营不符合技术规范的牙膏

产品的违法行为，于 2022年 8月 5日至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某村

某岭某 8号的某药业（广州）有限公司登记住所检查，向其送达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No：XXX），申请人确

认检测报告中被抽检的产品是其委托生产的。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8月 5日对申请人涉嫌经营不符合技术规范的牙膏产品的违法

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明，首先，申请人持有《营业执照》（名称：某药业（广

州）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具有合法经营资

质。申请人于 2019年 7月 20日获得第 XXX号“某”注册商标

证，核定使用商品包括牙膏。申请人与某日化公司于 2020年 3

月 15日签订《生产委托书》，该委托书记载“兹有某药业（广

州）有限公司委托广州市某日化有限公司，生产灌装“某”“某”

商标系列牙膏，”于 2020年 7月 15日委托某日化公司生产某小

苏打牙膏（口气清新）（批号：XXX）产品，其中包材包括铅

管和彩盒，共计 17064份，彩盒是 0.36/个，彩盒货款金额为

6143.04元；铅管是 0.35/个，货款金额为 5972.40元，由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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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统一定制后向某日化公司提供，某日化公司再按照生产订单

进行生产。某日化公司于 2020年 7月 15日产出某小苏打牙膏（口

气清新）（批号：XXX）产品 17064支，留样 11支，自检 1支，

入库 17052支，实收加工费 8020元。申请人于 2021年 7月 21

日收到该款货物，于 2020年 7月 21日销售 2880支，2.5元/支，

销售额 7200元，这单赠送了 2件 132支这个批次的产品；2020

年 7月 15日销售 3600支，2.5元/支，销售额 9000元，这单赠

送了 15件 1080支；2020年 7月 16日销售 7200支，2.5元/支，

销售额 18000元，这单赠送了 30件 2160支。这批货销售总金额

为 34200元【7200+9000+18000=34200元】，货值为【34200+

（3372*1.18）=38178.96元】，申请人已将该款产品全部销售完

毕，其中销售了 13680支【2880+3600+7200=13680支】，赠送

了 3372支【132+1080+2160=3372支】，获得货款 34200元，货

值为 38178.96元。其次，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月 6日至申请人

经营场所开展现场检查并送达《广州市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报

告书编号：XXX），显示申请人委托生产的某小苏打珍珠牙膏

（批号：XXX）经检验显示菌落总数为 2.7×104CFU/g，鉴于《化

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版）中关于微生物学指标要求菌落

总数（CFU/g 或 CFU/ml）限值≤500，上述检验项目不符合《化

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版）的要求。在 2023年 3月 9日询

问调查中，确认申请人与某日化公司 2022年 3月 15日签订《生

产委托书》，该委托书记载“兹有某药业（广州）有限公司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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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某日化有限公司，生产灌装“某”“某”商标系列牙膏。”，

于 2022年 7月 4日委托某日化公司生产某小苏打珍珠牙膏（批

号：XXX）产品，其中包材包括铅管和彩盒，由申请人自己提

供，纸盒是申请人在 2022年 2月 17日定好的，一共 18364个，

0.36元/个，铝管是在 2022年 2月 17日定好的，一共 7970个，

0.35元/个，申请人收到包材后直接发到某日化公司。某日化公

司于 2022年 7月 4日产出某小苏打珍珠牙膏（批号：XXX）6264

支，留样 12支，实际交货 6252支，按照 0.51元/盒的价格收取

加工费 3194.64元。申请人于 2022年 7月 10日收到该款货物，

于 2022年 6月 23日销售 360支，2.5元/支，销售额 900元；2022

年 7月 13日销售 10件共 720支，其中有旧日期批次的 84支，

145元/件，销售额 1450元；2022年 7月 22日销售 216支，2.5

元/支，销售额 540元；2022年 7月 25日销售 360支，2.5元/

支，销售额 900元，这一单赠送 1件 72支；2022年 8月 24日

销售 720支，2.5元/支，销售额 1800元，这一单赠送 3件 216

支；2022年 10月 17日销售 360支，2.5元/支，销售额 900元，

这一单赠送 1件 72支。申请人经营的某小苏打珍珠牙膏（批号：

XXX）这批货一共销售 2652支【360+720+216+360+720+360-84

=2650支】，赠送 360支，其中有 3240支退回到了某日化公司

的仓库，销售总金额为元【900+540+900+1800+900+1450-

（1450/720*84）=6320.83元】，货值为 14482.31元【6320.83+

（360*1.22）+3240*6320.83/2652=14482.31元】。再次，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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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于 2023年 3月 30日至申请人经营场所开展现场检查并送达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No：XXX），该报告显示申

请人委托生产的某双重净白小苏打牙膏（批号：XXX）经检测

不合格，由受委托人莱某悦现场配合检查，申请人确认检验报告

中被抽检的产品是其委托生产，现场检查未发现有该款产品。在

2023年 4月 7日询问调查中，确认申请人与某日化公司 2022年

3月 15日签订《生产委托书》，该委托书记载“兹有某药业（广

州）有限公司委托广州市某日化有限公司，生产灌装“某”“某”

商标系列牙膏，”，于 2022年 8月 22日委托某日化公司生产某

双重净白小苏打牙膏（批号：XXX）产品，其中包材包括铅管

和彩盒，由申请人自己统一定制，纸盒是 0.42元/个，铝管是 0.35

元/个，收到包材后直接发到某日化公司。某日化公司于 2022年

8月 22日生产某双重净白小苏打牙膏 6816支，留样 12支，实

际交货 6804支，按照 0.81元/盒的价格收取加工费 5520.96元。

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 28日收到该款货物，于 2022年 9月 12日

销售 20件共 960支，3.9元/支，其中有 348支是其他批次的尾

货一并出的，销售额 3744元，这一单赠送 6件 288支；2022年

8月 29日销售 480支，2.85元/支，销售额 1368元，这一单赠送

1件 48支；2022年 8月 30日销售 480支，3元/支，销售额 1440

元；2022年 9月 2日销售 15件 720支，125元/件，销售额 1875

元；2022年 9月 3日销售 480支，2.85元/支，销售额 1368元，

这一单赠送 1件 48支；2022年 8月 19日销售 44件 2112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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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元/件，销售额 4620元；2022年 8月 12日销售 10件 480支，

105元/件，销售额 1050元；2022年 8月 11日销售 20件 960支，

2.85元/支，销售额 2736元，这一单赠送 2件 96支。这一批货

总计销售 6324【960+480+480+720+480+2112+480+960-348=6324

支】，销售金额为 16843.8元【1368+1440+1875+1368+4620+1050

2736+3744-（3744/960*348）=16843.8元】，货值为 17602.2元

【16843.8+（480*1.58）=17602.2元】。

综上，申请人经营不符合技术规范的牙膏产品的违法经营额

为 57364.63元。

2、法律适用

申请人经营某小苏打牙膏（口气清新）（批号：XXX）的

时间为 2020年 7月 15日至 7月 21日，彼时《化妆品监督管理

条例》未施行，涉案的牙膏产品应当按照普通工业产品进行认定，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申请人经营菌落总数超标的某小苏打牙膏（口气清新）（批

号：XXX）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

三十九条：“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规定，被申请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在产品中掺杂、

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

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

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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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对其作出处罚，于法有据。

申请人经营某小苏打珍珠牙膏（批号：XXX）和某双重净

白小苏打牙膏（批号：XXX）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

理条例》第六条第二款：“化妆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

规、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加强管理，

诚信自律，保证化妆品质量安全”的规定，被申请人根据《化妆

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牙膏参照本条例有关普

通化妆品的规定进行管理。牙膏备案人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进行功效评价后，可以宣称牙膏具有防龋、抑牙菌斑、抗牙本质

敏感、减轻牙龈问题等功效。牙膏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拟订，报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发布”和

第六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

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

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

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

额 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5倍以上 20倍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

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

本单位取得收入的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10 年内禁止其从事

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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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或者不符合化妆品注

册、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的化妆品……”的规定对其作出处

罚，于法有据。

3、自由裁量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申请人积极配合，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至案件调查终结未接到消费者有关涉案产品

的投诉举报；符合《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

者减轻行政处罚：（一）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

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决定按照从

轻级别对申请人作出处罚。

4、陈述申辩及听证情况

被申请人于 2023年 8月 10日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穗云市监听告〔2023〕XXX 号），依法告知申请人被申请人

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告知申请人依

法享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并于 2023 年 8

月 20日将告知书直接送达给申请人，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

出陈述申辩意见。亦未要求听证。

5、处理意见及依据

申请人经营菌落总数超标的某小苏打牙膏（口气清新）（批

号：XXX）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

三十九条的规定，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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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的规定对申请人作出以下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 34200元；

2.罚款 19500元。

申请人经营某小苏打珍珠牙膏（批号：XXX）和某双重净

白小苏打牙膏（批号：XXX）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

理条例》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申请人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

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和第六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建议对

申请人作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 23164.63元；

2.罚款 161000元。

综上，决定责令申请人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并处罚如下：

一、没收违法所得 57364.63元；

二、罚款 180500元。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

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

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决定责令申请人改正经营不符合技术规

范化妆品的违法行为。

三、申请人申请复议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恳请依法驳回其

复议请求。

首先，如上文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认定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自由裁量

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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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申请人并非只是简单的销售化妆品企业。在本案中，

申请人于 2019年 7月 20日获得第 XXX号“某”注册商标证，

核定使用商品包括牙膏，委托生产的案涉部分产品中带有“某”

商标；申请人与某日化公司签订《生产委托书》，该委托书记载

“兹有某药业（广州）有限公司委托广州市某日化有限公司，生

产灌装“某”“某”商标系列牙膏。”，存在委托关系，案涉产

品的外包装上写着“委托方：某药业（广州）有限公司”。申请

人委托生产的案涉所有产品的包材均由申请人提供，由申请人自

己统一定制后发给某日化公司，某日化公司收到包材后按批生产

使用，所以申请人并非只是简单的化妆品经营企业，且申请人负

有保证化妆品质量安全的责任，申请人销售的涉案产品数量之大

且已销售完毕，不适用《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的规

定，不属于第六十八条规定的化妆品经营企业。况且，被申请人

在案涉处罚过程中已根据申请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交代违法事

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等情形，综合考量后决定对其给予从轻处

罚。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已充分考虑申请人的从轻处罚情

节，作出涉案处罚并无不当。

最后，本案中，申请人经营不符合技术规范的牙膏的违法事

实客观存在，被申请人根据《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

（No：XXX）、《广州市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报告书编号：

XXX）、《广东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No：XXX）、案件

调查过程中查明的事实以及本案现有证据对申请人作出的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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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于法有据。

综上，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

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裁量适当。申

请人提起行政复议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于法无据，请求复议机

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本府查明：

2022年 7月 19日，被申请人收到上级交办的申请人涉嫌经

营菌落总数超标的牙膏的违法行为线索。

2022 年 8 月 5 日，被申请人到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某村某岭

某 8号的申请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了《现场笔录》

《证据复制（提取）单》，主要内容为：“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

达《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No:XXX），该报告显

示标注当事人委托生产的某小苏打牙膏（口气清新）（批号：

XXX）经检测不合格。执法人员在现场未发现有上述被抽检产

品。当事人确认被抽检产品是其生产的并提供书面确认文件。”

同日，申请人向经销商发出《产品召回通知》，决定对上述批次

产品实施召回。同日，被申请人决定对申请人涉嫌经营不符合国

家标准的牙膏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同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莱某悦进行询问并制作

了《询问笔录》，其于《询问笔录》中对《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

所检验报告》（No:XXX，以下简称《河南省检验报告》）载明

的“你单位委托广州市某日化有限公司生产的‘某小苏打牙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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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清新）’（批号：XXX）产品，检验结论为‘本品按GB/T 8372-2017

牙膏检验上述项目，（菌落总数项目）结果不符合规定’”无异

议；确认申请人委托广州市某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

生产某小苏打牙膏（口气清新）（批号：XXX），某公司一共

产出 17064支，实际交货 17052支；在委托生产过程中，申请人

提供包材费 0.71元/个，某公司负责膏体和灌包服务，申请人给

某公司加工费 0.47 元/盒，总加工费用为 8020.08 元，某公司在

2020 年 7 月 21 日交货；申请人在 2020 年 7 月 15 日销售 3600

支，2.5元/支，销售额 9000元，该单赠送 15件 1080支；在 2020

年 7月 16日销售 7200支，2.5元/支，销售额 18000元，该单赠

送 30件 2160支；在 2020年 7月 21日销售 2880支，2.5元/支，

销售额 7200 元，该单赠送 2 件 132支；该批牙膏共销售 13680

支，赠送 3372支；销售总金额 34200元；申请人已联系客户对

上述批次产品发起召回。

同日，被申请人对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强进行询问并制作

了《询问笔录》，其确认某公司持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粤

妆XXX），主要从事牙膏生产；《河南省检验报告》中被抽检

的某小苏打牙膏（口气清新）（批号：XXX）由某公司生产，

上述批次共生产 17064支，留样 12支，除留样外的 17052支牙

膏已于 2020年 7月 21日交货给申请人；上述批次产品加工费按

照 0.47元/支的价格收取，其中包含膏体 0.31元/支和加工费 0.16

元/支，总加工费用为 8020元；经初步排查，某公司的水过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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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使用不完善，导致上述批次货物使用的生产用水不符合要求导

致的菌落超标。

2022年11月1日，被申请人决定延长案件办理期限至2022年

12月2日。2022年11月30日，被申请人再次决定延长案件办理期

限至2023年12月3日。

2023 年 1 月 6 日，被申请人再次到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某村

某岭某 8号的申请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了《现场笔

录》《证据复制（提取）单》，主要内容为：“执法人员向当事

人送达《广州市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No:XXX），该报告显

示标注当事人委托生产的某小苏打珍珠牙膏（批号：XXX）经

检测不合格。执法人员在现场未发现有上述被抽检产品。当事人

确认被抽检产品是其生产的并提供书面确认文件。”同日，申请

人向经销商发出《产品召回通知》，决定对上述批次产品实施召

回。

2023 年 3 月 9 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莱某悦进

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其于《询问笔录》中对《广州市

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No:XXX，以下简称《广州市检验报告》）

载明的“你单位委托广州市某日化有限公司生产的‘某小苏打珍

珠牙膏’（批号：XXX）产品，检验结论为‘本品按GB/T 8372-2017

牙膏检验上述项目，（菌落总数项目）结果不符合规定’”无异

议；确认申请人委托某公司生产某小苏打珍珠牙膏（批号：

XXX），某公司一共产出 6264 支，实际交货 6252 支；在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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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中，申请人提供包材费 0.71元/个，某公司负责膏体和

灌包服务，申请人给某公司加工费 0.51 元/盒，总加工费用为

3194.64元，某公司在 2022年 7月 10日交货；申请人在 2022年

6 月 23 日销售 360 支，2.5 元/支，销售额 900元；在 2022 年 7

月 13 日销售 10 件共 720 支，其中有旧日期批次的 84 支，145

元/件，销售额 1450 元；在 2022 年 7 月 22 日销售 216 支，2.5

元/支，销售额 540元；在 2022年 7月 25日销售 360支，2.5元

/支，销售额 900元，该单赠送 1件 72支；在 2022年 8月 24日

销售 720支，2.5元/支，销售额 1800元，该单赠送 2件 216支；

在 2022 年 10 月 17日销售 360 支，2.5 元/支，销售额 900元，

该单赠送 1件 72支；该批货共销售赠送 3012支，其中销售 2652

支，赠送 360支，销售总金额 6490元，剩余 3240支退回到某公

司的仓库；申请人已联系客户对上述批次产品发起召回。

同日，被申请人对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强进行询问并制作

了《询问笔录》，其确认某公司持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粤

妆XXX），主要从事牙膏生产；《广州市检验报告》中被抽检

的某小苏打珍珠牙膏（批号：XXX）由某公司生产，上述批次

共生产 6264支，留样 12支，除留样外的 6252支牙膏已于 2022

年 7 月 10 日交货给申请人；上述批次产品加工费按照 0.51 元/

支的价格收取，总加工费用为 3194.64元；经初步排查，某公司

的水过滤设备使用不完善，导致上述批次货物使用的生产用水不

符合要求导致的菌落超标；某公司从申请人处召回了 3240支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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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被申请人于 2023年 3月 6日扣押了 3240支牙膏；申请人与

某公司约定在对方拖欠的货款中抵扣召回的牙膏共 1652.4元。

2023年 3月 30日，被申请人第三次到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某

村某岭某号的申请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了《现场笔

录》《证据复制（提取）单》，主要内容为：“执法人员向当事

人送达《广东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No:XXX，以下简称《广

东省检验报告》），该报告显示标注当事人委托生产的某双重净

白小苏打牙膏（批号：XXX）经检测不合格。执法人员在现场

未发现有上述被抽检产品。当事人确认被抽检产品时期生产的并

提供书面确认文件。”同日，申请人向经销商发出《产品召回通

知》，决定对上述批次产品实施产品召回。

2023 年 4 月 7 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莱某悦进

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其于《询问笔录》中对《广东省

检验报告》载明的“你单位委托广州市某日化有限公司生产的‘某

双重净白小苏打牙膏’（批号：XXX）产品，检验结论为‘本

品按GB/T 8372-2017牙膏检验上述项目，（菌落总数项目）结果

不符合规定’”无异议；确认申请人委托某公司生产某双重净白

小苏打牙膏（批号：XXX），某公司一共产出 6816支，实际交

货 6804 支；在委托生产过程中，被申请人提供包材费 0.77 元/

个，某公司负责膏体和灌包服务，申请人给某公司加工费 0.81

元/盒，总加工费用为 5520.96元，某公司在 2022年 8月 28日交

货；申请人在 2022年 8月 11日销售 20件 960支，2.85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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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 2736元，该单赠送 2件 96支；在 2022年 8月 12日销售

10件 480支，105元/件，销售额 1050元；在 2022年 8月 19日

销售 44件 2112支，105元/件，销售额 4620元；在 2022年 8月

29 日销售 480 支，2.85 元/件，销售额 1368 元，该单赠送 1 件

48支；在 2022年 8月 30日销售 480支，3元/支，销售额 1440

元；在 2022年 9月 2日销售 15件共 720支，125元/件，销售额

1875 元；在 2022 年 9 月 3 日销售 480 支，2.85 元/支，销售额

1368 元，该单赠送 1 件 48 支；2022 年 9 月 12 日销售 20 件共

960支，3.9元/支，其中有 348支是跟其他批次的尾货一并出，

销售额 3744元，该单赠送 6件 288支；该批货共销售 6324支，

赠送 480支，销售总金额 18201元；申请人已联系客户对上述批

次产品发起召回。

2023年 4月 12日，被申请人对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强进

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其确认某公司持有《化妆品生产

许可证》（粤妆XXX），主要从事牙膏生产；《检验报告》中

被抽检的某双重净白小苏打牙膏（批号：XXX）由某公司生产，

上述批次共生产 6816支，留样 12支，除留样外的 6804支牙膏

已于 2022年 8月 28日交货给申请人；上述批次产品加工费按照

0.81元/支的价格收取，总加工费用为 5520.96元，后来申请人又

追加了一批货，做多一批次，所以结算的时候是两批次一起结算

的数量是 8592 支，金额是 6959.52 元；经初步排查，某公司的

水过滤设备使用不完善，导致上述批次货物使用的生产用水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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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要求导致的菌落超标。

2023年 7月 18日，申请人作出《关于产品召回的情况说明》，

主要内容为：申请人委托某公司生产的“某小苏打牙膏（口气清

新）”（批号：XXX）、“某小苏打珍珠牙膏”（批号：XXX）、

“某双重净白小苏打牙膏”（批号：XXX）因抽检不合格，已向

经销商发出召回通知书；目前上述三批次牙膏均无法召回，其中，

“某小苏打牙膏（口气清新）”（批号：XXX）及“某双重净白

小苏打牙膏”（批号：XXX）均已出货给经销商，分销商已销

售完毕，“某小苏打珍珠牙膏”（批号：XXX）已出货 3012支

给分销商，库存 3240支退回至某公司。

2023年 8月 10日，被申请人作出穗云市监听告〔2023〕XXX

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申请人经营菌落总数超标的某

小苏打牙膏（口气清新）（批号：XXX）的行为，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拟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规定责令其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并没

收违法所得 34200元、罚款 19500元；申请人经营“某小苏打珍

珠牙膏”（批号：XXX）及“某双重净白小苏打牙膏”（批号：

XXX）的行为，违反《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

定，拟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

款规定，处没收违法所得 23164.63元、罚款 161000元；综上，

拟责令其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并没收违法所得 57364.63 元、罚

款人民币 180500元，责令改正经营不符合技术规范化妆品的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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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为，并告知申请人享有陈述、申辩、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2023年 8月 30日，被申请人将上述告知书直接送达申请人。

2023年 9月 7日，被申请人作出穗云市监处罚〔2023〕XXX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申请人经营菌落总数超标的某小苏

打牙膏（口气清新）（批号：XXX）的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5

日至 7月 21日，《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尚未施行，涉案牙膏

产品应按照普通工业产品进行认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相关规定处理；申请人经营菌落总数超标的某小苏打牙

膏（口气清新）（批号：XXX）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

量法》第五十条规定，责令其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并没收违法所

得 34200元、罚款 19500元；申请人经营“某小苏打珍珠牙膏”

（批号：XXX）及“某双重净白小苏打牙膏”（批号：XXX）

的行为，违反《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根据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没

收违法所得 23164.63元、罚款 161000元；综上，决定责令其停

止销售不合格产品并没收违法所得 57364.63 元、罚款人民币

180500 元，同时责令改正经营不符合技术规范化妆品的违法行

为。2023年 9月 12日，被申请人将上述处罚决定书直接送达申

请人。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9月 7日作出的穗云市监处

罚〔2023〕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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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认为：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化妆品

监督管理工作……”云委办〔2019〕48 号《广州市白云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三条规定：

“区市场监管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和知识产权

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按照区委工作要求，在履行职责过

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市场监督管理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主要职责是：……（十三）负责辖区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经营和使用环节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实施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经营和使用环节监督检查和应急管理工作……”本案

中，被申请人作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对辖区内化妆品生产经

营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销售者

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

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第五十条规定：“在产品中掺杂、

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

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

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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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

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

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5倍以上 20倍以下罚款……（二）

生产经营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或者不符合化妆品注

册、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的化妆品。”《广州市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积极

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

材料的……”本案中，《现场笔录》《询问笔录》《检验报告》

（No:XXX、No:HLXXX、No:XXX）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申

请人委托生产的“某小苏打牙膏（口气清新）”（批号：XXX）、

“某小苏打珍珠牙膏”（批号：XXX）、“某双重净白小苏打

牙膏”（批号：XXX）菌落总数超标，上述牙膏货值金额为 70263.47

元，违法所得为 57364.63元。申请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交代

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被申请人据此作出穗云市监处罚

〔2023〕XXX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申请人违法所得

57364.63元、罚款人民币 180500元，并责令申请人改正经营不

符合技术规范化妆品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

据正确、裁量适当。

申请人关于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适用依据错误的意见。本府

认为，申请人经营菌落总数超标的某小苏打牙膏（口气清新）（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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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XXX）的时间为 2020年 7月 15日至 7月 21日，《化妆品

监督管理条例》于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被申请人对涉案牙

膏产品按照普通工业产品进行认定，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并无不当。《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第六十八条规定：“化妆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条例规定的进货

查验记录等义务，有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化妆品是不符合

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或者不符合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载

明的技术要求的，收缴其经营的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

范或者不符合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的化妆品，

可以免除处罚。”本案中，涉案产品由申请人委托某日化公司生

产，所有包材均由申请人提供，其在上述过程中并非简单的化妆

品经营者，不适用上述免罚条款。综上，申请人的意见于法无据，

本府不予采纳。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拟

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

前，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

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拟作出的行政处

罚属于听证范围的，还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办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

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案情复杂或者其他原因，不能

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

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案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经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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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集体

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决定继续延期的，应当同时确定延长的

合理期限……”《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规定：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拟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告知当事人

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三）对自然人处以一万元以上、对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十万元以上罚款……”本案中，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对申请人涉嫌经营菌落总数超标的牙膏的违法

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于 2022年 11月 1日决定延长案件办理期限

至 2022年 12月 2日，于 2022年 11月 30日决定延长案件办理

期限至 2023年 12月 3日，于 2023年 9月 7日作出穗云市监处

罚〔2023〕1815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

将上述决定书直接送达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前已告知申请人陈

述、申辩、要求举证听证的权利，程序合法。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维持

被申请人于2023年9月7日作出的穗云市监处罚〔2023〕XXX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

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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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告：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